
附件1

钦州市人民政府决定取消的行政审批事项目录
（共6项）
	序号
	项目名称
	实施主体
	设定依据
	处理决定
	备注

	1
	同意使用辅助技术生育技术证明核发
	县级卫生计生行政主管部门
	《广西壮族自治区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
	桂政发〔2016〕38号文件取消，我市不再实施
	

	2
	出版物发行单位变更法定代表人等登记事项备案
	设区市、县级新闻出版广电行政主管部门
	《出版物市场管理规定》（新闻出版总署令第23号）
	桂政发〔2016〕38号文件取消，我市不再实施
	

	3
	携带、传递国家秘密载体出境的批准
	设区市保密行政主管部门
	《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
	桂政发〔2016〕38号文件取消，我市不再实施
	我市的项目名称：携运国家秘密载体出境的单位和人员核准

	4
	出口货物退（免）税审批
	设区市、县级国税局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印发〈出口货物退（免）税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国税发〔2005〕51号）
	桂政发〔2016〕38号文件取消，我市不再实施
	

	5
	残疾人就业增值税优惠资格认定及退税审批
	设区市、县级国税局
	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促进残疾人就业税收优惠政策的通知》（财税〔2007〕92号）、国家税务总局、民政部、中国残疾人联合会《关于促进残疾人就业优惠政策征管办法的通知》（国税发〔2007〕67号）
	桂政发〔2016〕38号文件取消，我市不再实施
	

	6
	协定国居民申请享受协定税收待遇确认
	主管国家税务机关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保留部分非行政许可审批项目的通知》（国办发〔2004〕62号）
	桂政发〔2016〕38号文件取消，我市不再实施
	


附件2

钦州市人民政府决定调整的行政审批事项目录
（共20项）
	序号
	项目名称
	实施主体
	设定依据
	处理决定
	备注

	1
	土地登记
	设区市、县（县级市）人民政府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国务院令第256号）、《土地登记办法》（国土资源部令第40号）
	执行桂政发〔2016〕38号文件，即：调整为行政确认，并入“不动产登记”
	

	2
	转让国有土地使用权申报价格审核和登记
	设区市、县（县级市）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国务院关于加强国有土地资产管理的通知》（国发〔2001〕15号）
	执行桂政发〔2016〕38号文件，即：调整为其他行政权力
	

	3
	处理非正常来源陆生野生动物及其产品审批
	设区市林业主管部门
	《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林业部《关于妥善处理非正常来源陆生野生动物及其产品的通知》（林护通字〔1992〕118号） 
	执行桂政发〔2016〕38号文件，即：调整为内部审批事项
	

	4
	医疗机构麻醉药品、第一类精神药品购用印鉴卡核发
	设区市卫生计生行政主管部门
	《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442号）
	执行桂政发〔2016〕38号文件，即：调整为行政许可，项目名称调整为“医疗机构麻醉药品、第一类精神药品购用印鉴卡核发审批”
	

	5
	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核发
	县级卫生计生行政主管部门
	《广西壮族自治区人口和计划生育条例》
	执行桂政发〔2016〕38号文件，即：调整为行政确认，实施主体调整为“乡镇人民政府、城市街道办事处”
	

	6
	计划生育服务手册核发
	县级卫生计生行政主管部门、乡（镇）人民政府、城市街道办事处
	《广西壮族自治区人口和计划生育条例》
	执行桂政发〔2016〕38号文件，即：调整为其他行政权力，实施主体调整为“乡镇人民政府、城市街道办事处”
	

	7
	成年流动人口婚育证明核发
	乡（镇）人民政府、城市街道办事处
	《流动人口计划生育工作条例》（国务院令第555号）
	执行桂政发〔2016〕38号文件，即：调整为行政确认
	

	8
	特种设备作业人员考核
	自治区、设区市质量技术监督部门
	《特种设备安全监察条例》（国务院令第549号）
	执行桂政发〔2016〕38号文件，即：设定依据调整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特种设备安全法》。自治区质监局部分管理权下放设区市质监部门实施，具体下放范围由自治区质监局明确
	上级下放事项。市质监局及时与自治区质监局对接，1个月内做好承接并在2个月内进驻市民中心办理

	9
	实行生产许可证制度的工业产品目录中部分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核发
	自治区质监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440号）
	执行桂政发〔2016〕38号文件，即：项目名称调整为“重要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核发”。自治区质监局部分管理权委托下放设区市质监部门实施，具体下放范围由自治区质监局明确
	自治区委托下放事项。市质监局及时与自治区质监局对接，1个月内做好承接并在2个月内进驻市民中心办理

	10
	机动车安全技术检验机构资格审批
	自治区质监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国务院令第405号）
	执行桂政发〔2016〕38号文件，即：自治区质监局管理权委托下放设区市质监部门实施
	自治区委托下放事项。市质监局及时与自治区质监局对接，1个月内做好承接并在2个月内进驻市民中心办理

	11
	产品质量检验机构（实验室）资质认定（计量认证）
	自治区质监局
	《国务院对确需保留的行政审批项目设定行政许可的决定》（国务院令第412号）
	执行桂政发〔2016〕38号文件，即：两项合并，项目名称调整为“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设定依据调整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计量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计量法实施细则》。自治区质监局部分管理权委托下放至设区市的质督部门实施，具体下放范围由自治区质监局明确
	自治区委托下放事项。市质监局及时与自治区质监局对接，1个月内做好承接并在2个月内进驻市民中心办理
我市的项目名称：机动车检验机构资质认定（计量认证）

	12
	产品质量检验机构（实验室）资质认定（审查认可）
	自治区质监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
	
	

	13
	特种设备生产许可证核发
	自治区质监局
	《特种设备安全监察条例》（国务院令第549号）、《国务院对确需保留的行政审批项目设定行政许可的决定》（国务院令第412号）
	执行桂政发〔2016〕38号文件，即：自治区质量技术监督局部分管理权下放至设区市质量技术监督部门实施，具体下放范围由自治区质监局明确；实施主体调整为“自治区、设区市质量技术监督部门”；设定依据补充“《中华人民共和国特种设备安全法》”
	上级下放事项。市质监局及时与自治区质监局对接，1个月内做好承接并在2个月内进驻市民中心办理

	14
	移动式压力容器、气瓶充装许可证核发
	自治区质监局
	《特种设备安全监察条例》（国务院令第549号）
	执行桂政发〔2016〕38号文件，即：自治区质监局管理权下放至设区市质量技术监督部门实施，实施主体调整为“设区市质量技术监督部门”，设定依据补充“《中华人民共和国特种设备安全法》” 
	上级下放事项。市质监局及时与自治区质监局对接，1个月内做好承接并在2个月内进驻市民中心办理

	15
	特种设备使用登记证核发
	自治区、设区市质量技术监督部门
	《特种设备安全监察条例》（国务院令第549号）
	执行桂政发〔2016〕38号文件，即：自治区质监局管理权下放至设区市质量技术监督部门实施，实施主体调整为“设区市质量技术监督部门”，设定依据补充“《中华人民共和国特种设备安全法》” 
	上级下放事项。市质监局及时与自治区质监局对接，1个月内做好承接并在2个月内进驻市民中心办理

	16
	矿山建设项目和用于生产、储存危险化学品、烟花爆竹的建设项目安全设施设计审查
	非煤矿山和危险化学品建设项目由自治区、设区市、县级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分级实施，烟花爆竹建设项目由设区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实施。属于煤矿矿山的，由广西煤矿安全监察局实施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
	执行桂政发〔2016〕38号文件，即：项目名称调整为“矿山、金属冶炼以及用于生产、储存、装卸危险化学品、烟花爆竹建设项目安全设施设计审查”，实施主体调整为“非煤矿山和危险化学品建设项目由自治区、设区市、县级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分级实施，烟花爆竹建设项目由设区市、县级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实施。属于煤矿矿山的，由广西煤矿安全监察局实施” 
	1. 新增金属冶炼建设项目的安全设施设计审查
2. 新增装卸危险化学品建设项目安全设施设计审查

	17
	建设工程施工企业、勘察单位、设计单位和工程监理单位、工程质量检测单位资质证书核发
	住房城乡建设厅，其中施工企业三级资质由设区市住房城乡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核发，专业建设工程监理单位、质量检测单位资质证书由自治区有关行政主管部门依照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核发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279号）
	执行自治区桂政发〔2016〕38号文件，即：由交通运输厅实施的审批，部分下放设区市交通运输行政主管部门，具体下放范围由自治区交通运输厅明确
	上级下放部分事项。市交通运输局与自治区交通运输厅对接，1个月内做好承接并2个月内进驻市民中心办理

	18
	民办学校筹设同意和设立、合并、分立、变更、终止审批
	自治区、设区市、县级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其中，属于举办实施以职业技能为主的职业资格培训、职业技能培训的，由自治区、设区市、县级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行政部门实施，属于举办高等职业学校的，由自治区人民政府实施
	《国务院对确需保留的行政审批项目设定行政许可的决定》（国务院令第412号）
	执行桂政发〔2016〕38号文件，即：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实施的行政审批事项项目名称调整为“实施以职业技能为主的职业资格培训、职业技能培训的民办学校筹设、正式设立、合并、分离、变更、终止批准”，实施主体为“设区市、县级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行政部门”，设定依据调整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
	市人社局负责对接落实。

	19
	种子生产许可证核发
	自治区、设区市、县级农业、林业主管部门
	《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
	执行桂政发〔2016〕38号文件，即：“种子生产许可证可核发”与“种子经营许可证核发”两项合并。合并后，农业部门实施的事项为“农作物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核发”，实施主体为“自治区、设区市、县级农业主管部门”；林业部门实施的事项为“林木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核发”，实施主体为“自治区、设区市、县级林业主管部门”
	

	20
	种子经营许可证核发
	自治区、设区市、县级农业、林业主管部门
	《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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